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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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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安图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81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

到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医疗器械注册证》， 具体如

下：

一、 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编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编号

注册证有效

期

预期用途

1

C-反应蛋白质

控品

豫 械 注 准

20182400762

5年

本产品用于C反应蛋白 （CRP） 或超敏C反应蛋白

（HS-CRP）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2 降钙素原质控品

豫 械 注 准

20182400763

5年 本产品用于降钙素原（PCT）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3

肝纤维化标志物

质控品

豫 械 注 准

20182400765

5年

本产品用于对人血清中透明质酸 （HA）、 层粘连蛋白

（LN）、 Ⅲ型前胶原N端肽 （PⅢNP）、 Ⅳ型胶原（Col�

Ⅳ）、甘胆酸（CG）检测时的质量控制。

4

支原体培养鉴定

计数药敏试剂盒

（20测试）

豫 械 注 准

20182400761

5年

本产品用于人泌尿生殖道样本中解脲支原体（UU）和人

型支原体（MH）的分离培养、鉴定、计数及红霉素、克林

霉素、左氧氟沙星、四环素、莫西沙星、克拉霉素、交沙霉

素、罗红霉素和美满霉素9种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测

定。

5

支原体培养鉴定

计数药敏试剂盒

（30测试）

豫 械 注 准

20182400764

5年

本产品用于人泌尿生殖道样本中解脲支原体（UU）和人

型支原体（MH）的分离培养、鉴定、计数及原始霉素、美

满霉素、交沙霉素、红霉素、罗红霉素、克林霉素、氧氟沙

星、环丙沙星、克拉霉素、四环素和左氧氟沙星11种临床

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测定。

二、 同类产品相关情况

（一）质控品类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 截至公告日国内

外同行业多个厂家已取得上述同类质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例

如，Randox、Ortho、 基蛋等拥有C-反应蛋白质控品同类产品；

Radiometer、迈瑞、基蛋等拥有降钙素原质控品同类产品；深圳迈瑞

拥有肝纤维化标志物质控品同类产品。

（二）支原体培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数据查询信息， 截至公告日国内

外同行业多个厂家已取得上述同类支原体培养鉴定计数药敏试剂盒

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例如，生物梅里埃、珠海迪尔、珠海浪峰、

郑州贝瑞特、武汉菁华时间等多个厂家均有上述同类产品。

三、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产品上市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司试剂种类， 不断满足市场需

求， 是对公司现有支原体培养药敏试剂盒产品与质控品类产品的有

效补充。 2017年公司现有支原体计数药敏试剂盒相关产品销售收入

约750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约0.5%。 该相关产品的出口销售

收入约为260万人民币，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约 0.2%；上述质控

品类相关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均为首次取得。 本次医疗器械注册

证书的取得，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

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

2018-196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延安必康，证券代码：002411）将于

2018年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复牌后，相关各方将继续推进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公

司将根据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股权转让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目前，各方尚

未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议，且本次股权转让涉及金额较大，尽职调查

工作尚未完成，股权受让方为国有企业导致审批流程耗时较长，该事

项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鉴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延安市

人民政府构建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实现进一步资源共享和互融互通，

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沂必康” ） 拟与延安市人民政府进行多种模式的深化合作。 目

前， 延安市人民政府旗下投资平台延安市鼎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鼎源投资” ）已与新沂必康全体股东新沂建华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徐州宗昆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徐州世宗置业有限公司、徐

州运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就超过50%的新沂必康股权转让事宜展开

磋商。 新沂必康持有公司37.98%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

超过50%的股权转让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对公司

有重大影响。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9月

25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18年9月25日、10月9日分别披露

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62、2018-164），2018年10月16日、10月23日分别披露了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71、2018-174），2018年10月31日、11月7日披露了《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83、2018-190），2018年11月14日、11月21日披露了 《重大

事项继续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91、2018-195）。

停牌期间，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相关工作，对本次

股权转让方案进行沟通与磋商。中介机构正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相关方案有待进一步论证。目前，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股份转让协

议，且本次交易涉及金额较大，尽职调查工作尚未完成，股权受让方

为国有企业导致审批流程耗时较长， 交易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 上市公司停复

牌业务》等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8年11月28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股票复牌后，

交易各方将继续加快推进该事项的相关工作。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事

项后续进展，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733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07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7年7月4日、2017

年7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六次会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详情请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要求，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锁定期已于2018年11月20日届满， 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2017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101），截至2017年11月17日收盘，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

场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购买雄韬股份（股票代码：002733）股票1,270,500股，成交金额为

人民币24,353,538元， 成交均价为人民币19.168元/股， 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3629%。本次员工持股购买完成后，购买的公司股票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12个月，

即2017年11月20日至2018年11月20日。

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变更、终止及处置办法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两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持股计划之日起算（即

2017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本员工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即2017年11月20日至

2018年11月20日），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 锁

定期届满后全部解锁。 经管理委员会提请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存续期可延长。

（二）锁定期内，本员工持股计划不得出售或转让标的股票。

（三）在解锁期内，当本员工持股计划下归属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经持

有人会议通过并经董事会批准后，本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四）本公司发生有关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事宜、合并、分立时，本员工持股计划不作变

更，继续执行，但届时持有人会议决定变更或终止本持股计划并经董事会批准的除外。

（五）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

董事会批准后终止实施本持股计划：

1.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

2.本公司申请破产、清算、解散；

3.继续实施本持股计划将导致与国家届时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相冲突；

4.本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或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5.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其他需要终止本持股计划的情形。

（六）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50%

以上（不含50%）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不延长的，存续期届满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按

持有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三、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内部最高管理权力机构为持有人会议。 持有人会议由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全体持有人组成，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管

理方，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锁定期结束后减持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代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向持有人分配收益和现金资产等）、

代表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等。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于2018年11月20日届满，锁定期届满后本员工

持股计划将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及届时市场情况决定，依据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处置股

票。 在下列期间不得交易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公司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

最终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

该事项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5、如未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发生变化，以新的要求为准。

四、其他说明

1、本员工持股计划目前不存在转让给个人的情形。

2、公司将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

2018-117

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14：0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15:

00至2018年11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来高科技产业园西区创远路36号院8号楼5层我爱我家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爱我家” ）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 代表股份数

量923,649,1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23%（经2018年7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使用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20日公司总股本为2,355,500,851股， 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32,

574,789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22,926,062

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5人， 代表股份数量617,825,2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96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305,823,90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655%。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192,596,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911%。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1

项提案。 该提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且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

量（股）

占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

比例

出席会议全

体有表决权

股东

923,649,151 923,649,151 100% 0 0 0 0

其中：出席

会议的中小

股东

192,596,260 192,596,260 100% 0 0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琥、宋沁忆；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我爱我家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鹏起科技 鹏起

B

股 公告编号：临

2018-117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2,999,169股因涉二宗质押式证券回购

纠纷诉讼被二次轮候冻结。

●张朋起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已经全部被冻结。

●张朋起先生被冻结的股权如果被强制过户，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2018年11月26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起科技” 或“公司” ）收到《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 云民初250号-251号）、《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8】云71执保86号-87号）（以下简称“《协助执行通知》”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

结及司法划转通知书》（2018司冻401号）等文件，获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朋起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昆明法院” ）轮候冻结，冻结原因为涉二宗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诉

讼被申请财产保全，财产保全申请人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 ），被申请

人均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起集团”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原因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涉两宗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诉讼，情况如下：

（一）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诉讼一

1、诉讼案由

诉讼原告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张朋起，被告二宋雪云，被告三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协议》，被告一以其持有的19,990,000股鹏起

科技限售股股票出质给原告并自原告处融入资金人民币92,023,965.00元，被告二签署了配偶质押同意

书，被告三为被告一提供担保。 因被告一未能按约定付息和回购，原告将三名被告诉至云南省髙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云南高院” ）。

2、诉讼财产保全裁定情况

2018年11月6日，申请人太平洋证券关于其与被申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质押式证券回购纠

纷一案（【2018】云民初250号）向云南高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名

下价值141,275,994.18元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 云南高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太

平洋证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云民初250号），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

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名下价值141,275,994.18元的财产。

3、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主要内容

昆明法院根据云南高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18】云民初250号），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等规定，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出《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书》（【2018】云71执保86号），请求协助执行以下事项：1、轮候冻结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鹏

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30,987,658股；2、 轮候冻结宋雪云持有鹏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31,212,344股；3、

轮候冻结张朋起持有鹏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152,999,169股。冻结起始日为2018年11月26日，冻结期限

均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二）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诉讼二

1、诉讼案由

原告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一宋雪云，被告二张朋起，被告三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客户协议》，被告一以其持有的31,210,000股鹏起科技

限售股股票出质给原告并自原告处融入资金人民币141,958,685.00元，被告二签署了配偶质押同意书，

被告三为被告一提供担保。 被告一未能按约定付息和回购，原告将三名被告诉至云南高院。

2、诉讼财产保全裁定情况

2018年11月6日，申请人太平洋证券关于其与被申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质押式证券回购纠

纷一案（【2018】云民初251号）向云南高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名

下价值219,979,713.96元的财产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 云南高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太

平洋证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作出《民事裁定书》（【2018】云民初251号）。裁定查封、扣押、冻结被申

请人张朋起、宋雪云、鹏起集团名下价值219,979,713.96元的财产。

3、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主要内容

昆明法院根据云南高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18】云民初251号），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等规定，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出《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

书》（【2018】云71执保87号），请求协助执行以下事项：1、轮候冻结鹏起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鹏

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30,987,658股；2、 轮候冻结宋雪云持有鹏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31,212,344股；3、

轮候冻结张朋起持有鹏起科技无限售流通股152,999,169股。 冻结起始日为2018年11月26日冻结期限

均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二、实际控制人股份冻结情况

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书》（2018司冻401号）知悉，大股东本次因

涉二宗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诉讼股份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张朋起

冻结股数：305,998,338股（无限售流通股，轮候冻结,每轮冻结152,999,169股，二轮共计冻结

305,998,338股）

冻结起始日：2018年11月26日

冻结终止日：冻结期限为三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三、本次轮候冻结后实际控制人股份冻结情况

张朋起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52,999,169股全部被冻结， 其中已质押无限售流通股152,990,

000股。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13日、10月26日、11月1日、11月8日、11月9日、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

人股份被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涉及诉讼及股权冻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0）、《关于涉及

诉讼及股权冻结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4）、《关于公司大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18-103）、《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05）、《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6）、《关

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109）。 冻结的股权如果被强

制过户，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变更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8日

报备文件：

1、《协助执行通知书》

2、《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3、《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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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 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作概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龄宝” ）与深

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为实现保龄

宝功能糖系列健康食品品牌建立及终端销售战略性布局，于2018年

11月26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本

协议” ）。

二、合作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A座

1713

法定代表人：周国辉

注册资本：212269.7819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

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化

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

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

他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

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

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

矿购销。 （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

置审批的项目，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预包装食品

（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

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销。

怡亚通是国内领先的供应链服务商，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于一体，以1+N的服务模式（1是核心企业，如品牌商，N是核心企

业的上下游），打通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链条供应链服务。

公司与怡亚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目标：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为实现保龄宝功能糖系列健康食品品牌建立及终端

销售战略性布局，双方拟在品牌塑造、产品营销与分销，供应链优化、

消费者体验、新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开展2019年度战略合作计划，使

双方实现销售量与利润的增长，并助力中国优秀快消品品牌的崛起。

2、怡亚通同意向保龄宝开放怡亚通所具有的全国各个区域及渠

道，借助其覆盖的300多个城市的深度分销渠道，为保龄宝提供包括

终端展示、陈列物料制作、促销推广、主题营销、特殊渠道推广在内的

全方位营销+分销服务，具体由保龄宝的各个平台公司与怡亚通所属

各个分子公司分别签订独立的经销合同。

3、 为推动保龄宝产品在怡亚通所属的各个分子公司的业务开

展，怡亚通将于怡亚通内部成立保龄宝项目部，为保龄宝提供营销策

略服务，包括品牌定位、产品策略、渠道策略等，具体按保龄宝与怡亚

通另行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为实现保龄宝功能糖系列健康食品品牌建立及终端销售

战略性布局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优

势互补，共同开拓市场，提高市场覆盖率和产品竞争力。

2、本次合作有利于加快功能糖系列健康食品的销售，符合公司

的发展需要和长远规划。

五、风险提示

1、此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对协议签署各方的法律约束力较低；

2、协议履行阶段，还将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履约能力、市场等因

素影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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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的通知已刊登于2018年11月1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编号：2018临-37）。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27日(星期二)下午14:30分

3、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1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27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15:00至2018年11月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城南路68号东晟泰丽园1号楼3层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主持人：董事长张斌先生

8、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83,521,55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1.91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83,421,45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1.88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19％。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3、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政、张茜颖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开出让武汉楚都房地产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521,5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政、张茜颖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2017]锦顾字第0308-4号）。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

-2018-7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永辉超市关于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由于工作失误，公告部分内容有误，现补充更正如下：

一、《永辉超市关于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一）原公告部分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

现更正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二）补充“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0月

总资产 18,750.67 58,273.35 128,490.81

净资产 2,753.29 -4,130.97 -15,025.16

营业收入 9,782.20 71,571.62 173,016.58

净利润 -2,365.81 -6,884.26 -10,894.19

（三）补充“该交易预计会增加公司当期净利1.3亿元左右” 的依据：

截止2018年10月，永辉投资及其子公司累计亏损20025.16万元，各方增资后，永辉超市

对永辉投资的持股比例由100%下降至35%，由于各方均按每股1元增资，根据会计准则测

算， 原在集团合并层面确认的累计亏损中65%部分将在本次增资过程确认为投资收益

（20025.16*0.65=13017万元）， 合并报表层面对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将确认

13017万元投资收益（含单体层面确认的投资损失3812.97万元）。 该交易对净利润的最终

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金额为准。

二、《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4）原公告部分：

“三、由于拟将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投资” ）转变为合资公司，其（含其

下子公司）所持有的参股企业的股份将转让予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相

关交易事项（含工商变更登记）预计在2019年度完成，具体参股企业及持股情况如下：

四、 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五、 希杰富乐味永辉(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六、 福州颐玖叁叁豆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彩食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持股42%)。

富平云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

现更正为：

“由于拟将永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投资” ）转变为合资公司，其（含其下

子公司）所持有的参股企业的股份将转让予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相关

交易事项（含工商变更登记）预计在2019年度完成，具体参股企业及持股情况如下：

四川永创耀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希杰富乐味永辉(上海)贸易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30%)；

福州颐玖叁叁豆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彩食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持股42%)。

富平云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永辉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0%）。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

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